
徐发改高技[2021) 65号

关于组织申报202 1年徐州市工程研究中心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经济发展局，经开区发改局，高新区经发局，淮

海港务区经发部：

    为加快我市研发机构建设，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

竞争力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我委继续开展2021年徐州市

工程研究中心申报工作。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重点领域

    1．省和我市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、

高端装备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；

    2．省和我市鼓励发展的新基建、数字经济、生物经济以及

疫情防控、环境保护、安全保障相关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；



    3．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市场前景，服务我市传统产业转型升

级和提质增效的特色产业等领域技术、产品或服务的创新；

    4． 开 展 省 级 产 业 创 新 中 心 创 建 的 重 点 领 域 。

    二、申报条件

    符合《徐州市工程中心（工程实验室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徐发改高技发[ 2017]52号）有关规定和申报要求，定位明

确，发展思路清晰，任务和目标合理。

    三、申报要求

    1．请各地发改部门组织符合条件的单位编制2021年徐州

市工程研究中心建设方案，认真审核申报材料，现场核查拟推

荐申报的创新平台，对不符合徐州市工程研究中心基本条件的

创新平台将不予接收申报材料。本次申报截止日期为202 1年3

月25日，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
    2．原则上各地本次申报市级创新平台不超过5家，一个法

人单位只能申报1家。

    3．各申报单位要认真编制《2021年徐州市工程研究中心申

请报告》（编制大纲见附件2），填报《2021年徐州市工程研

究中心申报数据表》（见附件3、4），各地发改部门填报《2021

年 徐 州 市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汇 总 表 》 （ 见 附 件 1） 。

    4．各地需正式行文（附汇总表），连同申请报告、申报数

据表一式两份，一并报至我委，电子版同时发至邮箱。所有申

报材料一律正反面打印，所有表格必须用Excel格式，请在申

报材料附件侧面用标签纸标注相关证明页。



联系人：周磊    联系电话：

邮  箱：xzgjsc@126.com

附 件 ： 1.2021年 徐 州 市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汇 总 表

    2.2021年 徐 州 市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申 请 报 告 大！

    一    纲

    3.2021年徐州市工程研究中心申报数据表（企业）

    4.2021年徐州市工程研究中心申报数据表（高等院

    校和科研院所）

（附件请从公共邮箱fgwgjsc@126.com下载，密码fgwlll）

徐 员会


